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豫园商城 股票代码

600655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蒋伟 邱建敏

电话

021-23029999 021-23029999

传真

021-23028573 021-23028573

电子信箱

obd@yuyuantm.com.cn obd@yuyuantm.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3

年

(

末

) 2012

年

(

末

)

本年

(

末

)

比上年

(

末

)

增减（

%

）

2011

年

(

末

)

总资产

13,697,340,976.82 11,153,938,873.07 22.80 12,258,936,93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6,572,057,883.21 5,828,044,164.32 12.77 5,090,555,173.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49,418,107.83 1,658,180,025.35 -60.84 -1,088,405,316.86

营业收入

22,522,773,896.36 20,297,704,083.44 10.96 16,604,035,74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

980,848,546.97 967,868,881.96 1.34 854,973,94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

477,030,297.40 870,915,586.71 -45.23 740,807,983.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5.884 17.771

减少

1.89

个百分点

17.69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682 0.673 1.34 0.59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682 0.673 1.34 0.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下降的说明：2013年中， 公司逐步采用黄金租赁和黄金

T+D开空仓的方式对冲金价波动的影响，年底实现了100%的对冲机制。由于当年度黄金价格整体下行，使得根据

销量所归还的黄金租赁和平黄金T+D空仓的收益同比增加，同时与公司期末持有的黄金类库存所对应的黄金租

赁和黄金T+D空仓的暂时性收益也同比增加，两项合计使得该项非经常性损益同比大幅增加。

2.2�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

139,15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

末股东总数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26 248,042,678 0

无

上海复星高科技 （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74 111,267,823 0

无

上海豫园

(

集团

)

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6.57 94,439,988 0

无

上海豫园商场 国有法人

3.00 43,064,165 0

无

上海南房

(

集团

)

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83 26,269,970 0

未知

百联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4 16,357,763 0

未知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1.02 14,679,219 0

未知

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

产总公司

国有法人

0.79 11,334,150 0

未知

焦景芝 境内自然人

0.70 10,014,438 0

未知

徐东 境内自然人

0.69 9,985,59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

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为一直行

动人。

2013

年内，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

券交易， 以现金方式增持本公司股票

111,267,823

股， 占公司股本比例为

7.74%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增持本公司股票

20000

股，占公司

股本比例为

0.001%

。本次增持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

公司

7.74%

股份， 通过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

17.26%

的股

份，通过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0.001%

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25%

的

股份。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南京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2.2014

年内，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

易，以现金方式增持本公司股票，截止本报告出具日，上海复星高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10.79%

股份，通过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的

17.26%

的股份，通过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0.001%

股份，

合计持有公司

28.05%

的股份。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复星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3.

上海豫园

(

集团

)

有限公司所持的股份中

,

其中

73,700,365

股为黄浦区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授权上海豫园

(

集团

)

有限公司经营管理。

2.3� �以方框图描述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国内外的宏观经济形势延续2012年的趋势依然错综复杂，尤其是对于公司经营有重要影响的国际金

价年内累计下跌28%，结束了黄金十二年来的牛市。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公司自身发展中遇到的困难

和挑战，2013年公司按照"稳中求进创业绩，转型发展促增长"的指导思想，紧紧抓住了市场的机遇性增长机会，进

一步聚焦公司的主业整合和管理提升，进一步注重企业的文化建设和创新转型，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取得了新的

成绩。

201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5.23亿元，同比增长10.96%；利润总额12.69亿元，同比增长11.83%；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9.81亿元，同比增长1.34%。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商业利润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公司管理运行也迈

上了新的台阶。

2013年内，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企业经营整合转型，初显成效

(1)推进豫园黄金珠宝集团的整合与成立运行，主业提升新突破

2013年5月公司正式启动豫园黄金珠宝产业的整合， 将"老庙黄金"和"亚一金店"两大品牌合并组建上海豫园

黄金珠宝集团有限公司，实行一个集团下双品牌运作的模式，以推进实施主业整合，实现公司的转型发展。

整合运营半年多来，豫园黄金珠宝集团积极采取抢机遇、抓管理、促营销、拓渠道、理制度、建系统、搭平台、融

团队等措施，各项业务对接和重组磨合全面展开、有序推进，并较好地把握住了年内国际金价下跌的机遇性市场

机会，克服了黄金价格垄断调查的负面影响，初步发挥了资源集中、统一调配、专业分工、集约运营的整合优势和

集聚效应，企业销售业绩和盈利水平都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提升，取得了公司整合后的首战告捷。

2013年，豫园黄金珠宝集团的销售收入较整合前增加14%，达到205.70亿元，净利润同口径也实现较大幅度增

加，达到6.29亿元，并有效地规避了国际金价波动带来的风险。

报告期内，豫园黄金珠宝集团积极推动连锁网络的发展，根据黄金珠宝的新一轮发展规划重新细分和确定

了豫园黄金珠宝旗下"老庙黄金"和"亚一金店"今后发展的错位经营、区域市场和目标。在拓展连锁网络的同时，

不仅注重数量，同时更看重网点的运营质量，通过优胜劣汰，截止年底渠道网络总计达到1689家。

"老庙"和"亚一"两大品牌也启动实施了老庙"精金百炼、黄金世家"和"亚一珠宝"的错位经营。SAP信息系统在

年底前实现了批发业务的全面上线，为黄金珠宝集团的多品牌经营、多业务管理、多流程控制的整合运行提供了

集中化、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的现代化管理模式。

(2)经营板块应对市场变化，调整经营新发展

● 餐饮集团2013年在受到中央控制"三公"消费、禽流感疫情及各项费用、成本走高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

下，主动适应市场变化，以调整经营结构、主打亲民策略、扩大网络营销为手段积极"扩销增盈"，以加大集约采购

力度、加强食品安全管控、强化内部规范管理为抓手，努力"降本增效"。

● 童涵春堂2013年围绕品牌创立230周年，以加快提升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能级为主线，以聚焦参茸精致饮片

市场开发、聚焦代理分销代销药品市场份额扩展、聚焦扩大延伸中医特色门诊，开展稀世珍品百支野山人参创意

营销，探索门店经营新模式等为工作重点，加快打造企业向"现代医药养生大健康产业服务提供商"的转变。

● 旅游商业深挖内涵，创新谋发展，以文兴商，进一步规范运营管理

老街公司应对消费市场抵迷，注重引进特色商户落地内圈，强化街区特色氛围，及时调整橱窗陈列，提升精

致小店形象，并借助文化节将品牌文化拓展到东方明珠、田子坊等进行巡展。

食品公司深化对联营商户的规范管理，加大对内圈零售商店的形象整治，并加大对产品新品种和新包装的

开发。经过二年多还培养出了一支业务熟悉的电商销售团队。2013年，食品公司在天猫等电商平台上销售的商品

已达6大类近100余种。

百货公司完成了对礼品商厦的全面装修调整，在天裕百货三楼成功地引进了风靡韩国的4D魔幻馆。自主品

牌永青假发依靠品牌营销和广播、地铁灯箱等广告宣传，销售实现了同比上升超过20%的佳绩。

工艺品公司深度挖掘文化主题，以文兴商，2013年共举办"蛇年新春书画笔会"、等各类文化展销活动近10场，

举办艺术品拍卖会2场。

文化传播公司抓住"豫园国际茶文化节"的契机，不断挖掘品牌文化内涵、从广度和深度上做大做足"湖心亭"

品牌的影响力。"

(3)商业地产推动开发，奋力推进新进展

2013年，公司商业地产沈阳"豫珑城"项目，在房产公司和专业团队的操盘下，成功获取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四证"，并且在多项规划指标上取得突破，项目的建筑面积和有效使用面积大幅

增加。截止年底，沈阳项目已陆续完成了部分建设施工、项目招商任务，为来年的项目全面推进做好基础。

另外，洛阳上海滩华府项目2013年基本实现了竣工目标，并已实现了较高比例的预售。北京御茗苑项目2013

年9月底完成了装修，并在10月初实现了试营业。

2.企业管理提升规范，夯实基础

2013年，公司在完善内部管理机制，规范内部管理运营方面努力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切实改进并提升公

司运营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聘请了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进行内控审计。公司内控领导小组和

工作小组按照证监会和上交所的要求，在内审会计师的帮助指导下，对公司业务流程穿行测试，对发现的问题进

行整改。

由于2013年内，豫园商城启动整合黄金珠宝产业，因此在审计过程中，涉及黄金集团整合老庙黄金和亚一金

店双品牌之后的组织架构调整、 及ERP系统上线以及豫园商城总部对于黄金珠宝集团管理模式权限的重新梳理

与调整。上述情况将增加了本次内控审计的复杂性以及多次测试反馈、整改的过程。尽管如此，公司内控工作小

组还是积极按照原计划推进各项内控工作，做到发现问题即改进并形成PDCA的良性循环，

3.企业文化形成系列，助力发展

2013年，由员工"旅游季"、"读书季"、"运动季"和"艺术季"等四大系列活动组成了贯穿全年的"企业员工节"，从

不同侧面激发了公司员工的活力和能力，增强了员工的凝聚力，推进了企业的文化建设。2013年，公司还开展了全

员百日"三心"高温慰问活动，完成签订新一轮《集体合同》和员工增资、关爱老职工等实事项目。@@????4.商旅文

活动融进互动，增强体验

2013年的商旅文活动，以蛇年元宵灯会为代表，注重规模影响和融入现代时尚元素，在活动的文化内涵挖掘、

表现形式的创新和媒体宣传报道的深度和力度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和提升。蛇年元宵灯会更是创下接待800万人次

游客观灯的数量之最，灯会画面还首次直播登上了央视新年初一的新闻联播。

在这些商旅文活动中，各家子公司都力求创新，注重加入互动的环节，增强了商旅文活动的体验性和趣味

性。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①新增合并对象

新增合并对象 增加理由 对公司的影响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上海九天名轩艺术品有限公司 新增控股子公司 无重大影响

4,880,718.26 -119,281.74

②减少合并对象

减少合并对象 减少理由 对公司的影响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上海中天老庙黄金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2,209,759.84 -1,460,123.58

上海老庙新概念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清算终结 无重大影响

11,732,505.09 10,464,463.52

公司对上海亚一清河金店有限公司投资比例为45%，将其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是：公司持有该企业半数以上

表决权。

公司对上海老庙钟表有限公司投资比例为50%，将其纳入合并范围的原因是：公司有权任免被投资单位董事

会的多数成员。

董事长：徐晓亮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600655� � � �证券简称：豫园商城 公告编号：临2014-003

债券代码：122014� � � �债券简称：09�豫园债

债券代码：122058� � � �债券简称：10�豫园债

债券代码：122263� � � �债券简称：12�豫园01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4年3月12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通知,并于2014年3月24日上午在上海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徐晓亮主持,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8人,监事会监事和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经充分讨论，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2013年度报告及摘要》；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2013年度公司报表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290,309,776.06元，按母公司2013年度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29,030,977.61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1,712,980,147.09�元，本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1,974,258,945.54元。再扣除已根

据2013年第一次股东大会决议分配的2012年度现金红利291,776,361.13元， 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1,682,482,

584.41元，现拟以2013年底公司股本总额1,437,321,97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1元（含税），

共计301,837,614.96�元，结余未分配利润1,380,644,969.45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公司201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

公司本期计提坏账准备10,151,528.42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491,700.41元，按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后，减少本期

利润总额11,643,228.83元，约占本期利润总额1,268,925,023.16元的0.92� %，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不大。公司涉及关

联方应收款项冲回坏账准备未对其他股东利益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七、《关于公司2014年度借款计划和为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对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公告》编号：临2014－005）

八、《关于支付201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013年度，公司聘任境内审计机构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担任公司的审计工作。2013年度共发生审计费用126万元。其中：2013年年报审计费118万元（含差旅费3万

元），2013年其他专项审计费8万元。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已连续22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2014年度拟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的审计机构。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关于支付2013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报酬与聘请公司2014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013年度，公司聘任了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事务所，对包

括财务报告在内的有关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性出具审计报告。2013年度共发生内控审计费用70万元。

为做好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工作，2014年度公司拟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事务所。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关于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前认可，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

议案。有关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2013年医药产品销售、采购以及房租租赁、在关联公司存款等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2014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5�票同意，关联董事徐晓亮、郭大勇、吴平回避表决，该议案通过

2.�《关于2013年房屋租赁的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6�票同意，关联董事梅红健、俞震敏回避表决，该议案通过

（详见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编号：临2014－006）

十一、《关于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

议案》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前认可，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

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编号：临2014－007）

5�票同意，关联董事徐晓亮、郭大勇、吴平回避表决，该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关于投资购买德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管理的“德邦德利货币市场基金” 的议案》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事前认可，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

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购买德邦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发行管理的“德邦德利货币市场基金” 的关联交易公告》编号：临2014－008）

5�票同意，关联董事徐晓亮、郭大勇、吴平回避表决，该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十四、《上海豫园商城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上海豫园商城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十五、《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13年度述职报告》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13年度述职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十六、《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与财务委员会2013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与财务委员会2013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七、《关于召开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股东大会（2013年年会）的议案》

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的有关议案尚需递交公司2014年第一次股东大会（2013年年会）审

议，董事会决定召开2014年第一次股东大会（2013年年会）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详见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4年第一次股东大会 （2013年年会） 公告， 编号：临

2014-009）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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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4年3月24日在上海召开，会议由监事长范志

韵主持，监事会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会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依法运作，规范管理，决策程序合法。2013年内，监事会没有发现公司董事、经理执行

公司职务时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该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

意见。公司的财务报表能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公司2013年度的经营业绩、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

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该议案通过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遵守国家的法规、政策，严格、规范地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公司按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该议案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反映了公司内部

控制活动，未发现本公司存在内部控制设计或执行方面的重大缺陷。

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该议案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上海豫园商城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监事会已经审阅了《上海豫园商城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对其无异议。认为：公司

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保护环境、关爱自然、创建和谐的社会发展环境等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值得肯定。

三票同意，零票弃权，零票反对，该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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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对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对全资、控股子公司担保情况

2014年，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豫园商城” ）及其控股子/孙公司（单位）

担保总额拟不超过人民币873,875万元 (包括本公司为控股子/孙公司（单位）、控股子公司为其控股的子公司提

供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的抵押贷款担保)� ，预计如下：

1.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

2014年度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计划担保额度为753,250万元人民币，其中续保额度570,000万元人民币（沈阳

豫园商城置业有限公司项目借款担保502,50万元人民币、 黄金租赁担保519,750万元人民币）, 新增担保额度183,

250万元人民币，全部用于增加扩大黄金租赁业务（包括黄金远期）。

2.公司子公司为其控股的子公司提供担保计划

2014年度子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计划担保额度为40,000万元人民币， 比2013年度担保额度增加37,000万

元人民币，用于境外子公司黄金珠宝业务发展；

3.公司控股子公司项目贷款计划（用项目作抵押）

2014年项目借款80,625万元人民币，其中：北京御茗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借款5625万元人民币，相比

上年度减少1125万元人民币；沈阳豫园商城置业有限公司项目借款75,000万元人民币，保持不变。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包括上述担保在内，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担保总额度折合人民币约873,875万元，且均为本公司与控股子/

孙公司（单位）之间的担保，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截止2013年12月31日，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合计224,440.68

万元，占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的34.15%。公司下属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外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上述担保中未安排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的战略发展目标和2014年度的经营计划，为确保公司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需对2014年度内公司

借款资金进行计划安排。根据目前银行的授信意向，公司拟定了2014年度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借款

担保计划。

该担保计划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期限以公

司与银行签订的有关合同为准，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署有关法律文件。具体担保计划如下：

为支持子公司的发展，同意公司为原有的50,25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母公司为沈阳豫园商城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借款按67%的投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进行续保；同意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703,000万元借款（包括黄金租赁）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意子公司上海豫园黄金珠宝集团有限公司为其

全资子公司-裕璘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借款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意控股子公司北京御

名苑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5625万元固定资产借款、沈阳豫园商城置业有限公司人民币7.5亿元项目借款

以项目作为抵押担保。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同时同意：因受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影响，2014年各银行授予企业借款规模

有可能发生变化，但总额控制在2014年借款计划及担保计划之内，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经营的实

际情况,可在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以及融资品种之间作调剂。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在2015年度借款

计划和为子公司担保方案未经下一年度（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前，并且公司董事会没有作出新的议案或修

改、批准之前，本议案事项跨年度持续有效。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方情况介绍

1.上海豫园黄金珠宝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10日，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凝晖路58号顶层阁楼，注

册资本人民币2亿元，主营业务：金银制品、首饰、金属及金属矿产品、工艺美术品、百货、钟表的零售、批发等。2013

年末资产总额为53.09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8.60亿元，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06.02亿元，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29�亿元。

2、上海老庙黄金有限公司成立于1989年7月23日，注册地址：上海市九狮路18号，注册资本人民币8500万元，

主营业务：黄金饰品零售、批发等。2013年末资产总额为11.28亿元，所有者权益6.12亿元，2013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9.18� � � �亿元，实现净利润3亿元。

3、上海老庙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0月12日，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凝晖路56号一楼，注册资本：人民

币1000万元，主营业务：金银制品批发、零售等。2013年末资产总额为1.12亿元，净资产1,964.20万元，2013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10.01亿元，实现净利润669.99万元。

4、沈阳豫园商城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2月12日，注册地址：沈阳市沈河区朝阳街6号（201），注册资

本：人民币8.5亿元，主营业务：普通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租售等。2013年末资产总额 10.41亿元，净资产8.5�亿元。

5、 裕璘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1月22日， 注册办事处地址：LEVEL� 28� THREE� PACIFIC� PLACE� 1�

QUEEN” S� ROAD� EAST� Hong� Kong，注册资本：港币1万元，经营范围：投资、贸易，钻石及毛坯采购、加工及相

关业务。

6、北京御名苑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2年10月31日，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甲91号

102室；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万元，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等。2013年末资产总额为2.14亿

元，净资产 0.61亿元，2013年度净利润-795.28万元

注：除上海豫园黄金珠宝集团有限公司以合并口径披露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外，其他单位均

以单体口径披露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三、担保主要内容

为支持子公司的发展，公司将为以下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14年母公司计划为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明细

被担保公司名称 用 途

金 额 （万

元）

上海豫园黄金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银行借款、黄金租赁（包括黄金远期）

493,000

上海老庙黄金有限公司 银行借款、黄金租赁（包括黄金远期）

170,000

上海老庙投资有限公司 黄金租赁（包括黄金远期）

40,000

沈阳豫园商城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借款

50,250

担保合计

753,250

2014年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明细

被担保公司名称 用 途 金 额 （万元）

裕璘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豫园黄金珠宝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

银行借款（包括黄金远期）

40,000

担保合计

40,000

2014年子公司项目抵押借款明细

子公司名称 用 途 金 额 （万元）

北京御茗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借款

5,625

沈阳豫园商城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借款

75,000

合 计

80,625

四、董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董事会意见如下：

1、为支持子公司的发展，同意公司为上海豫园黄金珠宝集团有限公司不超过人民币49.3亿元银行借款和黄

金租赁及远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上海老庙黄金有限公司不超过人民币17亿元银行借款和黄金租赁及远

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为上海老庙投资有限公司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黄金租赁及远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为原有的50,250万元人民币担保额度(母公司为沈阳豫园商城置业有限公司项目借款按67%的投资比例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进行续保；

2、 同意子公司上海豫园黄金珠宝集团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裕璘实业有限公司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

黄金租赁（包括黄金远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 同意子公司北京御名苑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不超过人民币5625万元借款以固定资产作为抵押担保、沈

阳豫园商城置业有限公司不超过人民币7.5亿元项目借款均以项目作为抵押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公司能够严格遵守证监发2005【120】号文的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2年修订）及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存在任何违规或失当的对外担保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合计224,440.68万元，占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

的34.15%。公司的担保全部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下属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外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没有逾期担保。公司未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和其他公司及个人提供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董事会审计与财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600655� � � �证券简称：豫园商城 公告编号：临201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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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2058� � � �债券简称：10�豫园债

债券代码：122263� � � �债券简称：12�豫园01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公司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公司2013度发生的以及2014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

董事会的审批范围之内。该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系公司与关联方正常的日常

经营往来，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日常关联交易没有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情况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豫园商城”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2012年日常关联交易报告及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报告及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在董事会议案审议表决过程中，关联董

事都回避了表决。公司的独立董事事前审核了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并签署了《事前认可书》、发表了独立意见。公

司审计与财务委员会形成决议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根据公司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公司2013度发生的以及2014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在公司董

事会的审批范围之内。该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13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3

年实际金额

2013

年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上海童涵春堂上虹

药店有限公司

药品销售

1,092,169.17 2,050,000.00

上海复星药业有限

公司

药品、中药饮片销售

8,301,844.30 13,610,000.00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药品销售

143,408.72 1,000,000.00

小计

9,537,422.19 16,660,000.00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上海复星药业有限

公司

药品采购

7,838,253.57 7,000,000.00

邯郸摩罗丹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药品采购

216,960.00 0.00

国药控股分销中心

有限公司

药品采购

5,061,434.47 6,000,000.00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药品采购

1,692,683.31 5,500,000.00

小计

14,809,331.35 18,500,000.00

向关联人出租房屋

上海复远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收取租金（旧校场路

125

号

4

楼办公房）

221,673.00 220,000.00

小计

221,673.00 220,000.00

在关联公司存款利

息收入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

存款利息收入

1,619,218.98 -

小计

1,619,218.98 0.00

向关联人租赁房屋

上海豫园（集团）有

限公司

租赁豫园老路

56-64

号、豫园老路

59-77

号

租金

3,677,082.00 3,677,082.00?

小计

3,677,082.00 3,677,082.00

合计

29,864,727.52 39,057,082.00

注：经公司2012年第三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批准，公司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

服务协议》，续签日期为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该事项公司以专项事宜进行公告，当时未计入2013年的

日常关联交易。

（二）2014年关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根据近年来公司关联交易的开展情况，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对公司2014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13

年实际金额

2014

年预计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上海童涵春堂上虹药店有

限公司

药品销售

1,092,169.17 1,000,000.00

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

药品、中药饮片销

售

8,301,844.30 8,450,000.00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

143,408.72 150,000.00

小计

9,537,422.19 9,600,000.00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

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 药品

7,838,253.57 8,500,000.00

邯郸摩罗丹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药品

216,960.00 210,000.00

国药控股分销中心有限公

司

药品

5,061,434.47 5,100,000.00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

1,692,683.31 1,800,000.00

小计

14,809,331.35 15,610,000.00

向关联人出租房屋

上海复远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收取租金（旧校场

路

125

号

4

楼办公

房）

221,673.00 221,673.00

小计

221,673.00 221,673.00

在关联公司存款利息

收入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存款利息收入

1,619,218.98 4,661,100.00

小计

1,619,218.98 4,661,100.00

向关联人租赁房屋

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豫园老路

56-

64

号、豫园老路

59-

77

号租金

3,677,082.00 4,044,790.00

小计

3,677,082.00 4,044,790.00

合计

29,864,727.52 34,137,563.00

二、关联关系和关联方介绍

1、 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与本公司关系

上海童涵春堂上虹药店有限公司 联营公司

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邯郸摩罗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施加重要影响的其他企业

国药控股分销中心有限公司（为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

司）

实际控制人施加重要影响的其他企业

上海复远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同一控制人

2、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1）上海童涵春堂上虹药店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上海市闵行区莘建路71号10室

法定代表人：夏争鸣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 ： 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一类医药器械的自销。二类医疗器

械的销售：体温计、血压计、磁疗器具，医用脱脂棉，医用脱脂纱布，医用卫生口罩，家用血糖仪，血糖试纸条，妊娠

诊断试纸，避孕套、避孕帽，轮椅，医用无菌纱布。二类：普通诊察器械，医用卫生材料及辅料，中医器械，医用高分

子材料及制品，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医用电子仪器设备。三类：一次性注射器械。销售：予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

味，不含冷冻食品），日用百货，化妆品的销售（涉及行政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2）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药业” ）

公司住所：上海市曹杨路510号九楼

法定代表人：沈朝维

注册资本：6655万元

经营范围：批发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限罂粟壳）、

医疗用毒性药品（与经营范围相适应）、销售三类医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以上均按许可证经营，均限分支经

营)，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方式）销售酒类、日用百货、消毒用品、针棉用品、健身器材、日用化学品（除危险品）、

玻璃仪器（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3）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控股” ）

公司住所：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221号六楼

法定代表人：魏玉林

注册资本：2,402,625,299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控股，医药企业受托管理及资产重组，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

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与经营范围相适应）、疫苗批发，Ⅲ类：注射穿刺

器械、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二类：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食品销售管理（非实物方

式），国内贸易（除专项许可），物流配送及相关的咨询服务，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

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4）邯郸摩罗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河北邯郸工业园区309国道18号

法定代表人：陈致慜

注册资本：人民币6667万元

经营范围：丸剂（蜜丸、水蜜丸、浓缩丸、水丸），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糖浆剂、合剂、小容量注射剂、原料药

（蚓激酶）、口服液（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制造、销售；保健品“长惠牌舒克胶囊” 生产（有效期至2012年9月

22日）;购销原药材；本公司自产中成药进出口业务，本公司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

件进口业务；中药饮片加工、提取、销售；药品的内包装加工、印刷（限内部使用）

5）上海复远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普陀区曹杨路510号9楼

法定代表人：周解伟

注册资本：300万元

经营范围 ： 监理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监理公路建筑工程施工、监理港口建筑工程施工、监

理给水排水建筑安装工程、监理地下工程施工。

6）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江宁路1158�号1602A、B、C�室、1603A�室；

法定代表人：张厚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其中：复星集团出资人民币24,600�万元，占82%的股权；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700�

万元，占9%的股权；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700万元，占9%的股权。

财务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

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

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从事同业拆借。[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经营]。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审计，截至2013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289,265.98万元，

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36,161.30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53,104.68万元；2013年度，财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9,882.66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4,715.93万元。(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1、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下属上海童涵春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上海童涵春堂制药有限公

司与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药业” ）以及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邯郸摩罗

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邯郸摩罗丹” ）之间的【医药商品购销】业务系不时发生，双方将根据实际需

要，在每次【购销】业务发生时，订立购销协议；交易价格将以市场价格为依据。

2、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国药控股股份有限签订了《购销协议》

协议约定：

（1）交易内容：协议有效期内，童涵春堂药业公司与国药控股公司间购销药品，保证所提供的药品其来源和

渠道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所供应的商品质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上海市中药炮制规范及相

关药品标准规定。

（2）定价原则：根据市场价格供应。

国药控股分销中心有限公司为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实际经营过程中，国药控股分销中心有

限公司和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公司下属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

3、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童涵春堂上虹药店有限公司的购销业务系经常发生。上海童涵春

堂上虹药店有限公司系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投资参股企业。

4、上海豫园商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复远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由复远建设向上海

豫园商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承租位于旧校场路125号4楼办公房。租金标准按市场价格结算。

5、公司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了《金融服务协议》。按照协议约定，本公司于复星财务公

司存款的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厘定，且不低于国内商业银行提供同期同档次存款

服务所使用的利率；同时，不低于复星财务公司向其他成员单位提供的同期同档次存款所定的利率，以较高者为

准。本公司可以向复星财务公司申请授信额度。

6、公司与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公司向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承租豫园老路

56-64号、豫园老路59-77号经营用房；租赁期限为10年，自2009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其中年租金（2009年1

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为367.7082万元。2014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年租金为404.4790万元。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交易价格依据市场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

况。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

由于公司控股、参股的医药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在日常经营中存在共享总代理、总经销品种，因而公司日常

经营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与关联企业之间的购销业务。 公司与关联企业的之间的房屋租赁系正常的经营业务。公

司向上海豫园(集团)有限公司承租的房屋位于豫园商城内圈，公司承租房屋系用作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之持

续场所，保证正常生产经营。

公司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了《金融服务协议》。按照协议约定，本公司于复星财务公司

存款的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厘定，且不低于国内商业银行提供同期同档次存款服

务所使用的利率；同时，不低于复星财务公司向其他成员单位提供的同期同档次存款所定的利率，以较高者为

准。

2、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故定价公允、合理，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业务模式导致的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必要且持续，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4.董事会审计与财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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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

《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

① 《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由原来的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续签变更为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

30日。

② 在《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间，本公司可以向复星财务公司申请最高综合授信额度由不超过3亿元变更

为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本公司在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存款余额每日最高由不超过1.5亿元人民

币变更为6亿元。

③ 其余条款均无变化。

●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概述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2012年第三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批准，公司与关

联方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财务公司” ）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由复星财务公司为

公司（包括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存款服务、贷款服务、结算服务以及其他金融服务，协议期限自2013年1

月1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由于协议即将到期，为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与复星财务

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协议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起至2015年6月30日。(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关联

交易” )

（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由于复星财务公司、本公司与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集团” ）为关联公司，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以下简称“上证所《上市规则》” ）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本公

司的关联交易。董事会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徐晓亮先生、郭大勇先生、吴平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

五名董事（包括三名独立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王鸿祥先生、王方华先生、罗培新先生对本

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和事前认可书。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财务委员会对本关联交易形成了书面审核意见。意

见如下：

（1）财务公司受中国银监会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在获准范围内，按其运营要求提供服务；客户仅限于成

员单位。因此，财务公司风险相对可控。

（2）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存款、授信、结算及其他金融服务时，收费标准均等同于或优于国内商业银行向公

司提供同种类的金融服务，且不逊于财务公司向其他成员单位提供的同类服务。

（3）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本公司财务管理、增加融资渠道、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

险。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表决时，与关联方有利害关系的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交易定价公允、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

（三）前次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根据《金融服务协议》，在2013年1月1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有效期间，本公司可以向复星财务公司申请最高

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本公司在复星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每日最高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前次预计金额 前次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在复星财务公

司存款

复星财务公

司

存款余额每日最高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

存款余额每日最高

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

币

未发生差异

在复星财务公

司贷款

复星财务公

司

最高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

最高不超过

3

亿元

人民币

未发生差异

（三）本次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在复星财务公司存款 复星财务公司 存款余额每日最高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

在复星财务公司贷款 复星财务公司 最高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公司之第一大股东上海复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为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上海复星高科

技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复星财务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7�日。

1.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江宁路1158�号1602A、B、C�室、1603A�室；

2.法定代表人为张厚林。

3.财务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

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

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从事同业拆借。[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

经营]。

4.财务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0�万元，其中：复星集团出资人民币24,600� 万元，占82%的股权；上海复

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700�万元，占9%的股权；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700万元，

占9%的股权。

5.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审计，截至2013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的总资产为人民币289,265.98万

元，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36,161.30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53,104.68万元；2013年度，财务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9,882.66万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4,715.93万元。(经审计)

三、 《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及条款

（一）合作原则

1、复星财务公司为豫园商城（包括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非排他的金融服务。

2、本公司有权在衡量市场价格和各方面条件的前提下，结合自身利益并基于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下，自主决

定是否接受复星财务公司的金融服务，以及在期限届满时是否继续保持与财务公司的金融服务关系，也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由其他金融服务机构提供相关的金融服务。

（二）金融服务内容

1、授信服务

（1）复星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综合授信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贴现、担保及其他形式的资金融通）。

（2） 复星财务公司向本公司提供贷款的利率由双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不时颁布之利率及现行市况协商厘

定，且贷款利率不高于国内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之利率；同时，不高于复星财务公司向其他成员单位中同类

型企业提供同种类贷款所定的利率，以较低者为准。

（3）在《金融服务协议》有效期间，本公司可以向复星财务公司申请最高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

度。

2．存款服务

（1）复星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存款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

（2）本公司于复星财务公司存款的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厘定，且不低于国内

商业银行提供同期同档次存款服务所使用的利率；同时，不低于复星财务公司向其他成员单位提供的同期同档

次存款所定的利率，以较高者为准。

（3）本公司在复星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每日最高不超过 6亿元人民币。

3、结算服务

（1）复星财务公司根据本公司指令为本公司提供付款或收款的结算服务，以及与结算服务相关的辅助业务。

（2）复星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上述结算服务，结算费用由双方约定的收费标准执行，收取的费用应不高于

国内金融机构提供的同类服务费标准；同时，亦不高于复星财务公司向其他成员单位提供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

以较低者为准。复星财务公司承诺给予本公司结算费用优惠。

4、其他金融服务

（1）复星财务公司在中国银监会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为本公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

（2）除存款和授信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复星财务公司承诺收费标准不高于国内金融机构同等业务费用

水平；同时，不高于复星财务公司与其他成员单位开展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以较低者为准。

（三）协议期限

《金融服务协议》由双方各自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及授权签署后生效，期限自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

日。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复星财务公司受中国银监会及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在获准范围内，按其运营要求提供服务；客户仅限于

成员单位。因此，财务公司风险相对可控。

2、复星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存款、授信、结算及其他金融服务时，收费标准均等同于或优于国内商业银行

向公司提供同种类的金融服务，且不逊于财务公司向其他成员单位提供的同类服务。

3、本次交易有利于优化本公司财务管理、增加融资渠道、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

本次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亦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

3.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4.董事会审计与财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3月25日

2014年 3 月 25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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